社区综合保险服务考核办法

一、考核目的
规范政府采购保险公司社区综合保险服务行为，确保家庭财产综合险、社区公共管理安全责任险、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、财产一切险（镇级资产保险）等服务高质量落实，保障社区居民及镇级资产安全，提升保险服务效能。
二、考核原则
1. 公平公正：统一考核标准，确保考核过程与结果客观公正。
2. 全面细致：覆盖保险服务全流程，从承保到理赔各环节均纳入考核。
3. 注重实效：以服务对象满意度和实际保障效果为核心考核指标。
三、考核主体
马桥镇社会工作办公室以及马桥镇各居民区、村。
四、考核对象
承接政府采购社区综合保险服务的保险公司。
五、考核周期
按半年度进行考核，年度综合考核成绩由2个半年度考核成绩加权计算得出。
六、考核内容与评分标准
（一）承保服务（10分）
保单办理及时性：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保单办理得10分，每延迟1天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（二）理赔服务（50分）
1. 理赔响应速度（20分）：接到报案后，6小时内响应得20分，每延迟6小时扣2分，扣完为止。
2. 理赔时效（20分）：一般案件在材料全部收集后7天内理赔，复杂案件在材料全部收集后14天内理赔，每件每延迟1天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3. 理赔金额合理性（10分）：理赔金额符合保险条款约定得10分，出现不合理赔付每次扣1分。
（三）服务质量（20分）
1. 服务态度（7分）：服务人员态度热情、耐心得7分，出现服务态度投诉每次扣2分。
2. 沟通反馈机制（7分）：建立有效沟通反馈渠道，及时回应各居民区、村疑问得7分，沟通不及时每次扣2分。
3. 风险预警与防范（6分）：根据马桥镇相关要求，对全镇各相关居村开展预防性减灾措施得6分。
（4） 服务对象满意度（20分）
各居、村满意度达到90%及以上得20分，每降低5%扣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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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年度考核：90分及以上为优秀；70 - 89分为良好；60-69分为一般，将进行约谈并限期整改；60以下为不合格，第二年将不续签合同。
